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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农产权〔2025〕5号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
关于招募评估会员入库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相关单位：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于2018年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供销联社牵头成立，是为我市各类农村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组织交易、交易鉴证等服务的专业化平台和服务性机构。为规范农村产权交易行为，提升服务质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2026年度评估会员（评估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募数量
拟确定评估会员5家。
二、报名资格
申请机构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市场信誉，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二）至少具备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资质；
（三）熟悉农村产权交易规则，拥有良好的市场运作管理团队和农村资产评估专业能力；
（四）同意向本中心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万元，以保证其合规展业；
（五）承诺遵守本中心的相关规定，认可本中心的管理制度和发展理念，能为农村产权交易活动提供优质服务；
（六）符合本中心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报名时间
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逾期不予受理。
四、报名地点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地址：瑞安市安福路30号一楼）。
五、报名材料
申请机构报名时需要提交的资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一）《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估会员申请表》（见附件1）；
（2） 企业（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若为分支机构的需提供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三）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若为分支机构的还需提供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四）截至2025年11月30日已在本单位完成执业资格注册且仍在有效期内的各类专职评估人员的身份证、执业资格证书等有效证件的复印件（分支机构报名的，仅可提供本机构自身的上述人员材料，不得使用总公司人员）；
（5） 提供其独立持有的评估资质备案证书及复印件（分支机构报名的，不得使用总公司资质备案证书）；
（六）在瑞安市域内已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同时提供办公场所租赁合同（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明）及复印件；
（七）近三年内企业违法违规记录查询结果证明；
（八）2024年税收完税证明；
（九）截至2025年11月30日的员工缴纳社保证明（加盖公章）；
（十）与农村产权平台合作的相关协议或其他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六、特别提示
（一）本中心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并依据《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审明细表》（附件2）开展综合评分，最终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择优选用。如若出现总分相同的情况，则依次按以下顺序确定优先级：机构评估资质得分、专业人才得分、评估机构经营年限（经营时间较长者优先）。若以上条件均相同，则由本中心组织评议后择优确定；
（二）合作机构入库后，须一个月内在瑞安市域内设立固定办公场所30㎡（含）以上，并配备满足基本办公需求的设施设备。本中心将统一组织实地核查，同一个办公地址仅限一家机构报名入库。未在规定期限内达到上述条件的，将取消其入库资格，空缺名额按评分排名依次递补。
（三）评估项目摇号方式及流程，依照《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关于印发〈项目评估摇号细则（试行）〉的通知》（瑞农产权〔2023〕4号）、《关于修订〈项目评估摇号细则（试行）〉部分事项的通知》（瑞农产权〔2024〕5号）等文件执行；
（四）项目评估经费结算按以下规定执行：依据《关于瑞安市农村产权中心调整相关收费和相关制度的通知》（瑞农产权〔2023〕1号）、《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项目评估经费结算方案（试行）》（瑞农产权〔2024〕7号）文件执行；鉴于每年除房地产估价以外的资产评估、土地评估等业务量较少，后续不再另行制定相关的专项结算方案，统一参照上述文件执行；
（五）经审查通过的机构，将与本中心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并授予评估合作资格，合作期为1年；
（六）在合作期内，本中心将对评估会员机构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评分，重点考察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及响应时效等，具体评分细则另行制定并通知。
（七）合作机构退出合作时，履约保证金予以无息退还；
（八）申请机构须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发现虚假材料，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入选资格，并保留追究其相应责任的权利。
联系人：陈先生
电  话：0577-66807171
附件：1.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估会员申请表
2.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审明细表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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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估会员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 位
名 称
	 
	企业性质
	 

	营 业
执 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注册
地址
	 
	账    号
	 

	办 公
地 址
	 
	邮政编码
	 

	法 定
代表人
	 
	联系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电子
邮箱
	 

	机构
评估
资质
	备案证书类别
	证  号
	资格等级
	


	
	 
	 
	 
	 

	
	
	
	
	

	
	
	
	
	

	评估（估价）师
	证书类别
	注册号
	身份证号
	手 机

	
	 
	
	 
	 

	
	 
	 
	 
	 

	
	
	
	
	

	
	
	
	
	

	申请单位意见
	   本表及附件内容真实无误，并愿意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项目评估摇号细则（试行）》《关于修订〈项目评估摇号细则（试行）〉部分事项的通知》《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项目评估经费结算方案（试行）》《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供应评估机构确定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签字：
      （ 公  章）
       年    月    日         

	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附件2
瑞安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评审明细表

	评审标准
	分值
	核查依据（申报材料）

	评估机构经营时间
	5年（含）以上-10年（含）
	2
	营业执照（原件备查，复印件加盖公章）

	
	10年以上-15年（含）
	4
	

	
	15年以上
	6
	

	2024年纳税情况
	5万元（含）以上-10万元（含）
	2
	税收完税证明，包括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等

	
	10万元以上-20万元（含）
	4
	

	
	20万元以上
	6
	

	职工缴纳社保人数
	3人（含）以上-10人（含）
	2
	近期缴纳社保证明
（加盖公章）

	
	10人以上-20人（含）
	4
	

	
	20人以上
	6
	

	专业人才
	持有房地产估价师、资产评估师、土地评估师等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人每证得1分。同一人员持有多本证书的，按1人计分，不重复累计。本项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7分。
	7
	相关证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

	机构评估资质
	有三级及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资质的，计5分；另持有资产评估、土地评估等其他评估备案资质的，每项加2分。本项累计得分最高不超过9分。
	9
	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农村产权服务中心平台合作经验（不限瑞安市）
	6
	合作协议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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